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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一、本指南仅用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以下简称不动产基金）现券交易、回购交易等业务，并非本所业务规则或对规则的解释。如本指南与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业务规则发生冲突，应当以法律、法规及有关业务规则为准。
二、本所将根据实际情况，对本指南进行不定期修订并发布更新版本。
三、本所保留对本指南的最终解释权。














[bookmark: _Toc74842217][bookmark: _Toc74837461]第一章  现券交易
不动产基金可以采用竞价、大宗和询价等本所认可的交易方式进行交易。
[bookmark: _Toc74842218][bookmark: _Toc74837462]一、竞价交易机制
1．不动产基金采用竞价交易方式的，申报时间为每个交易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
每个交易日9:20至9:25、14:57至15:00，本所交易主机不接受参与竞价交易的撤销申报；在其他接受申报的时间内，未成交申报可以撤销。
2．不动产基金竞价交易申报数量应当为100份或其整数倍，单笔申报的最大数量应当不超过10亿份。卖出不动产基金时，余额不足100份部分，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
3．不动产基金竞价交易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0.001元人民币。
4．不动产基金的开盘价为当日该证券的第一笔成交价格。开盘价通过集合竞价方式产生，不能通过集合竞价产生的，以连续竞价方式产生。
不动产基金的收盘价通过集合竞价的方式产生。收盘集合竞价不能产生收盘价或未进行收盘集合竞价的，以当日该证券最后一笔交易前一分钟所有交易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含最后一笔交易）为收盘价。
当日无成交的，以前收盘价为当日收盘价。
不动产基金份额上市首日，其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不动产基金发售价格。
5．本所对不动产基金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不动产基金上市首日涨跌幅限制比例为30%，非上市首日涨跌幅限制比例为10%。
涨跌幅限制价格的计算公式为：涨跌幅限制价格=前收盘价×（1±涨跌幅限制比例）。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取至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涨跌幅限制价格与前收盘价之差的绝对值低于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的，以前收盘价增减一个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涨跌幅限制价格。
6．买卖不动产基金，在价格涨跌幅限制以内的申报为有效申报，超过涨跌幅限制的申报为无效申报。
[bookmark: _Toc74842219][bookmark: _Toc74837463]二、大宗交易机制
1．采用协议大宗交易方式的，本所接受申报的时间为每个交易日9:15至11:30、13:00至15:30。
采用盘后定价大宗交易方式的，本所接受申报的时间为每个交易日15:05至15:30。
当天全天停牌、处于临时停牌期间或停牌至收市的证券，本所不接受其协议大宗交易申报。
当天全天停牌或停牌至收市的证券，本所不接受其盘后定价大宗交易申报。
2．不动产基金大宗交易单笔申报数量应当为1000份或者其整数倍。
3．不动产基金大宗交易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0.001元人民币。
4．不动产基金大宗交易成交价格，在该证券当日涨跌幅限制价格范围内确定。
5．不动产基金协议大宗交易在接受申报的时间内实时确认成交。
6．大宗交易不纳入本所即时行情和指数的计算，成交量在大宗交易结束后计入当日该证券成交总量。
[bookmark: _Toc74842220][bookmark: _Toc74837464]三、询价交易机制
1．询价交易是指投资者作为询价方向被询价方发送询价请求，被询价方对询价请求进行回复，询价方选择一个或多个询价回复确认成交的交易方式。
2．采用询价交易方式的，本所接受申报的时间为每个交易日9:15至11:30、13:00至15:30。
3．不动产基金询价交易单笔申报数量应当为1000份或者其整数倍。
4．不动产基金询价交易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0.001元。
5．询价请求要素应当包括询价方证券账户号码、证券代码、买卖方向、数量等内容。
询价回复要素包括价格、数量、被询价方证券账户号码等内容。
6．每个询价请求的有效期为2个小时，当日有效，中午休市期间不予计时。2小时内未确认成交的，该询价请求、其对应的询价回复自动撤销。
7．询价方选择询价回复并确认后，相关交易按照询价方确认的数量、价格成交。
8．未成交的询价请求，询价方可以撤销，被询价方可以撤销其询价回复。询价请求被撤销后，针对该询价的回复也随之自动撤销。询价请求部分成交的，未成交部分的询价请求及询价回复自动撤销。
9．不动产基金询价交易的成交价格，在该证券当日涨跌幅限制价格范围内确定。
[bookmark: _Toc74842221][bookmark: _Toc74837465]第二章  回购交易
不动产基金可作为质押券按照本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办法（试行）》的规定参与质押式协议回购、质押式三方回购等业务。
[bookmark: _Toc74842222]一、限售份额回购交易管理
1．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参与战略配售的不动产基金份额在限售期内不允许质押；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配售份额在限售期内允许质押。
2．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在限售届满后参与质押式协议回购、质押式三方回购等业务的，质押的战略配售取得的不动产基金份额累计不得超过其所持全部该类份额的50%。
[bookmark: _Toc74842223][bookmark: _Toc74837466]二、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
1．不动产基金作为质押券进行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交易的，应当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交易业务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业务指南第2号——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等规定参与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业务。
2．本所接受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申报的时间为每个交易日的9:15至11:30，13:00至15:30。本所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调整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的申报时间。
3．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的期限不得超过365天，且不得超过质押券的存续期间。
4．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交易申报类型包括初始交易申报、质押券变更申报、到期续做申报、购回交易申报四类，其中购回交易申报包含到期购回申报和提前购回申报。
5．不动产基金份额性质包含无限售流通份额、首发后限售份额两类，正回购方在发起初始交易申报、质押券变更申报时，需明确质押券份额性质为无限售流通份额或首发后限售份额，逆回购方需对质押券份额性质进行确认。
6．初始交易申报时，单笔交易仅能选择单一份额性质的质押券，若质押券涉及两种份额性质，需按照不同份额性质逐笔申报。
7．不动产基金作为质押券的，质押券数量单位为份，成交金额不得超过不动产基金质押份数与不动产基金前收盘价或面值（取较大）的乘积。
8．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发生违约的，经回购双方协商一致，可向本所申请办理协议回购质押券处置过户。不动产基金作为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质押券的，若违约发生时质押的不动产基金份额尚未解除限售，则对于限售部分的不动产基金份额，需待解除限售后才可办理处置过户。
9．不动产基金在质押期间发生分红，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交易主协议（2021年版）》约定，相关资金作为质押财产，除双方另有约定外，待不动产基金解除质押登记后方可提取。回购双方在确保担保品价值足额的前提下，经协商一致，可提交质押券变更申报换出上述现金质押物。
[bookmark: _Toc74842224][bookmark: _Toc74837467]三、其他回购交易
1．不动产基金可以作为质押券按照本所相关规定参与债券质押式三方回购业务，具体实施时间由本所另行通知。
2．本所上市的不动产基金份额战略配售限售份额及无限售流通份额可以作为股票质押式回购补充质押标的证券。
[bookmark: _Toc74837468][bookmark: _Toc74842225]第三章  其他
1．本所上市的不动产基金无限售流通份额可以作为融资融券的可充抵保证金证券，折算率上限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上市证券投资基金执行。
2．本所上市的不动产基金无限售流通份额可以作为约定购回标的证券。
3．本所会员应做好交易前端的检查控制，不得将不动产基金限售份额（包括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战略配售限售份额、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配售限售份额）作为融资融券可充抵保证金证券及约定购回标的证券，不得将不动产基金份额作为股票质押式回购初始交易质押标的证券，不得将不动产基金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限售份额作为股票质押式回购补充质押标的证券。如因操作不当导致相关交易完成的，会员应及时要求投资者恢复原状，本所将根据业务规则对相关会员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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